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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措施



創設“情報通訊截取”的預防性措

施，僅作維護國家安全情報工作之

用，受“法官預先許可”和“檢察

院備案”制度所約束，保障利害關

係人的合法權益

另執法機構有權直接向電信商或網

絡通訊服務供應商提取通訊紀錄及

通訊使用者資料，並受檢察院定期

的合法性審查監督

預防性措施

引入“情報通訊截取”措施



預防性措施

引入“臨時限制離境”措施

要求在澳可疑組織或
個人提供活動資料

引入“臨時限制離境”措施，僅法官

有權採取，確保涉嫌人在較短期間內

配合執法部門調查搜證，同時保障其

在尚未成為嫌犯前的其他合法權益

增訂“提供活動資料”的措施，經保

安司司長許可，維護國家安全執法機

構可要求在澳門的可疑組織或個人提

供活動資料，措施僅限於針對可疑活

動及相關財富情報工作的目的

上述義務不適用於享有外交特權或豁

免的主體



意見收集

郵寄或遞交至：

澳門友誼大馬路823號司法警察局

信函方式

電子方式

遞交意見和建議的方式

下載諮詢文本的途徑

請在信函封面註明

 “關於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意見和建議”

我們誠邀公眾及各界人士就諮詢內容提出意

見和建議：

2022年8月22日至10月5日 

公開諮詢期

http://www.gov.mo 及

https://www.pj.gov.mo/RLDSE/zh/default.html

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

（http://www.gov.mo） 或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網站

（https://www.gss.gov.mo）進入專頁

（https://www.pj.gov.mo/RLDSE/zh/default.html）提交

8800 6321電話方式

8800 6322圖文傳真


